




自治区气象局办公室关于开展2019年
全区易燃易爆场所防雷安全专项执法检查的通知
各市气象局：
目前，全区已进入雷雨多发季节，为贯彻落实《中国气象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防雷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气办发〔2019〕9号，附件1）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危险化学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执法检查的紧急通知》（附件2）的部署要求，最大限度减少或者避免雷电灾害事故的发生，现组织全区各级气象部门开展为期一个月的2019年全区易燃易爆场所防雷安全专项执法检查（以下简称“专项执法检查”）。具体要求如下：
一、及时更新防雷安全重点单位信息
各级气象部门要积极与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联系，及时更新本行政区域内防雷安全重点单位基本信息，清理已关停注销的企业信息，同时确保全国防雷减灾管理综合平台和广西气象服务市场监管信息平台保持一致，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二、依法依规开展专项执法检查
各级气象部门在开展专项执法检查过程中要严格执行《中国气象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气象行政检查工作的通知》（气办发〔2019〕4号，附件3）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做到依法依规开展。根据气办发〔2019〕9号文的要求，对防雷安全重点单位全面开展隐患排查，但 2019年1月至今市局已自行组织检查的企业，不再对其进行重复检查。对有群众投诉举报、媒体曝光、办理转办交办事项或上级部门有特殊要求等情形的，要重点检查并督办。 
三、加强对专项执法检查的监督管理
各市局要加强对本级或下一级专项执法检查行为的监督，发现行政执法人员有吃拿卡要、故意刁难等违法或不当行为的，应当及时纠正、处理。各市局于4 月22日前将专项执法检查的阶段性情况表（附件4-1）通过NOTES报政策法规处。同时，对隐患问题企业、单位要跟踪到底，5月15日前完成整改落实情况的复核并上报专项执法检查总结和检查情况表（附件4-2）。区局将适时组织对各市专项执法检查情况进行督查，督查时间另行通知。
附件：1.中国气象局办公室号关于进一步加强防雷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
2.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危险化学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执法检查的紧急通知
3.中国气象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气象行政检查工作的通知
4.2019年全区易燃易爆场所防雷安全专项执法检查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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